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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中医药学校  山东中医药大学
“3+5”贯通培养传统中医人才试点
[bookmark: _GoBack]招生体检要求

体检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环节，体检结果是考生填报志愿、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6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3+5”贯通培养传统中医人才试点任务的通知》（鲁教办函〔2026〕3号）要求“无色盲、色弱，无影响医学类专业学习与从业的身体残疾或疾病”，凡报名参加2026年曲阜中医药学校与山东中医药大学“3+5”贯通培养传统中医人才试点招生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检，且须参加规定要求的所有项目检查，并根据体检项目按规定交纳体检费。
一、体检项目
（一）眼科
包括视力（裸眼视力、矫正视力、矫正度数）、色觉、眼病检查。
（二）外科
包括身高、体重、皮肤、面部、颈部、脊柱、四肢、关节等。
（三）口腔科
包括唇腭、牙齿、口腔等检查。
（四）肝功能检查
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简称转氨酶）。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酶检测异常，可进一步明确诊断。
（五）内科
包括血压、发育状况、心脏及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精神、腹部器官等。
（六）耳鼻喉科
包括听力、嗅觉、耳鼻喉等。
（七）胸部透视
包括肺组织、胸椎、支气管等胸部X射线检查。
二、体检标准
体检标准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教学司函〔2010〕22号）等文件执行。
三、体检地点
考生须到当地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或县级招生考试委员会指定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四、体检结果
考生完成全部体检项目后，请在体检结果通知单或体检报告上签字确认，于2026年6月20日前将材料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sdutcmzb@163.com，文件命名格式：“姓名+所在地市+联系方式”。学校将及时审核各位考生的体检报告，并通过邮箱回复审核结果。同时将体检合格名单反馈给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特别提醒：
1.考生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中所列六大类疾病，学校所有专业均不予录取。
2.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和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医学类专业不予录取。




























